
福安市白马港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承担福安市白马港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现已基本完成报告书的编制任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中的有关规定，现向公众公示如下内容：
1、 公众索取信息的方式和期限
（1） 公众索取简本的方式：公众可以在公示期间以电子邮件、信函方式向环评单位索取。
（2） 公众索取信息的方式：公众可以在相关信息公开后，以电子邮件、信函方式向环评单位或规划提出单位咨询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公示的期限：2011年12月2日—2011年12月15日。 
2、 联系方式
规划提出单位名称：福安市湾坞工贸集中区管委会
联系地址：福安市湾坞镇
联系电话：0593-6295001
联系人：  缪主任
    
评价单位名称：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   （国环评证甲字第2205号）
联系地址：福州市环保路8号    邮政编码：350003
咨询及联系人：钟工        Email：freekun001@163.com

联系电话：0591-83571286      传真：0591-83571286
3、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询对象：主要为规划所在区域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并欢迎社会各界对本规划的环境保护工作发表意见和建议。
主要事项：本次公众参与的目的在于征求有关本规划环境保护方面的事项，请公众就与环境有关的问题客观、公正地发表意见。
4、 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网上公众意见调查。
 福安市湾坞工贸集中区管委会
                                         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

                                            2011年12月2日


